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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3年5月17日召开了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利息投资建设“年产7000吨高阻隔

PVDC热收缩膜建设项目”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利息21,

123.00万元（其中超募资金17,662.86万元，募集资金利息3,460.14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年产7000吨高阻隔

PVDC热收缩膜建设项目” 。详情可见公司于2013年5月18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3-014）、《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募集资金利息投资建设 “年产7000吨高阻隔PVDC热收缩膜建

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16）。

为规范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善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分别为：

1204070029300110784、7333510182100024971，这两个专户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和超额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分行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

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主要为：

一、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善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1204070029300110784，截止2013年9月30日，专户余额为642.1391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7000吨高阻

隔PVDC热收缩膜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

金18100.00万元，开户日期为2013年8月13日，期限3个月。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7333510182100024971，截止

2013年9月30日，专户余额为2380.8609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7000吨高阻隔PVDC热收缩膜建设项

目”的募集资金及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公司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三、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广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

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广发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公司应当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包括但

不限于审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吴克卫、张每旭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1000万元或募

集资金净额的5%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及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

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但公司应在终止本协

议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督促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与公司及广发证券另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九、本协议自公司、广发证券、开户银行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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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半年度报告

及第三季度报告及相关文件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2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公告的《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2013年半

年度财务报告》以及于2013年10月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公告

的《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由于工作人员对嘉善众成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众成小额贷款” ）收回部分投资款的会计处理不当，造成部分信息披露有误，具体情况及相

关更正如下：

第一部分，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修

正如下：

一、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之“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

指标” 及《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311,965,259.32 1,321,053,008.91 -0.69%

更正为：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356,365,259.32 1,321,053,008.91 2.67%

二、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之“五、投资状况分析”之“1、对外股权投资

情况”之“（2）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公司名

称

公司类

别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嘉善众

成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其他

60,000,000.00 60,000,000 30% 15,600,000 30% 15,842,221.69 298,779.52

长期股

权投资

合计

60,000,000.00 60,000,000 -- 15,600,000 -- 15,842,221.69 298,779.52 -- --

更正为：

公司名

称

公司类

别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嘉善众

成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其他

60,000,000.00 60,000,000 30% 60,000,000 30% 60,242,221.69 298,779.52

长期股

权投资

合计

60,000,000.00 60,000,000 -- 60,000,000 -- 60,242,221.69 298,779.52 -- --

三、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之“五、投资状况分析” 之“4、主要子公司、

参股公司分析”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公司名

称

公司类

型

所处行

业

主要产

品或服

务

注册资

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嘉善众

成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参股公

司

金融业

各项小

额贷款

业务

2

亿元

52,893,558.49 52,807,405.63 6,595,794.33 995,932.78 995,931.74

更正为：

公司名

称

公司类

型

所处行

业

主要产

品或服

务

注册资

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嘉善众

成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参股公

司

金融业

各项小

额贷款

业务

2

亿元

200,893,558.49 200,807,405.63 6,595,794.33 995,932.78 995,931.74

四、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 之“二、财务报表” 之“1、合并资产负债表”

及《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

52,888,362.83 74,894,91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15,806,874.06 660,683,387.04

资产总计

1,311,965,259.32 1,321,053,008.91

其他应付款

8,675,889.00 14,637,050.00

流动负债合计

265,294,350.81 174,667,534.88

负债合计

281,811,350.81 191,184,534.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总计

1,311,965,259.32 1,321,053,008.91

更正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

97,288,362.83 74,894,91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60,206,874.06 660,683,387.04

资产总计

1,356,365,259.32 1,321,053,008.91

其他应付款

53,075,889.00 14,637,050.00

流动负债合计

309,694,350.81 174,667,534.88

负债合计

326,211,350.81 191,184,534.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总计

1,356,365,259.32 1,321,053,008.91

五、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 之“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及《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

77,908,462.83 99,915,01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38,426,188.52 685,703,487.04

资产总计

1,311,253,276.04 1,317,714,977.35

其他应付款

8,675,889.00 14,637,050.00

流动负债合计

265,493,653.05 174,650,684.38

负债合计

282,010,653.05 191,167,684.3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总计

1,311,253,276.04 1,317,714,977.35

更正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

122,308,462.83 99,915,01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82,826,188.52 685,703,487.04

资产总计

1,355,653,276.04 1,317,714,977.35

其他应付款

53,075,889.00 14,637,050.00

流动负债合计

309,893,653.05 174,650,684.38

负债合计

326,410,653.05 191,167,684.3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总计

1,355,653,276.04 1,317,714,977.35

六、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之“8、对

合营企业投资和联营企业投资”及《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被投资单位

名称

本企业

持股比

例

(%)

本企业在

被投资单

位表决权

比例

(%)

期末资产总额 期末负债总额

期末净资产总

额

本期营业收入

总额

本期净利润

一

、

合营企业

浙江众大包

装设备有限

公司

71.43% 50% 47,619,865.90 -4,009,997.65 51,629,863.55 0.00 -783,185.04

二

、

联营企业

嘉善众成小

额贷款有限

公司

30% 30% 52,893,558.49

86,152.86 52,807,405.63 6,595,794.33 995,931.74

更正为：

被投资单位

名称

本企业

持股比

例

(%)

本企业在

被投资单

位表决权

比例

(%)

期末资产总额 期末负债总额

期末净资产总

额

本期营业收入

总额

本期净利润

一

、

合营企业

浙江众大包

装设备有限

公司

71.43% 50% 47,619,865.90 -4,009,997.65 51,629,863.55 0.00 -783,185.04

二

、

联营企业

嘉善众成小

额贷款有限

公司

30% 30%

200,893,

558.49

86,152.86 200,807,405.63 6,595,794.33 995,931.74

七、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之“9、长

期股权投资” 之“（1）长期股权投资明细情况” 及《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

如下：

原文：

被投资

单位

核算方

法

投资成本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在被投

资单位

持股比

例

(%)

在被投

资单位

表决权

比例

(%)

在被投资单

位持股比例

与表决权比

例不一致的

说明

减

值

准

备

本期计

提减值

准备

本期现

金红利

浙江众

大包装

设备有

限公司

权益法

37,500,000.00 14,951,469.91 22,094,671.23 37,046,141.14 71.43% 50%

注

嘉善众

成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权益法

60,000,000.00 59,943,442.17 -44,101,220.48 15,842,221.69 30% 30%

合计

-- 97,500,000.00 74,894,912.08 -22,006,549.25 52,888,362.83 -- -- --

更正为：

被投资

单位

核算方

法

投资成本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在被投

资单位

持股比

例

(%)

在被投

资单位

表决权

比例

(%)

在被投资单

位持股比例

与表决权比

例不一致的

说明

减

值

准

备

本期计

提减值

准备

本期现

金红利

浙江众

大包装

设备有

限公司

权益法

37,500,000.00 14,951,469.91 22,094,671.23 37,046,141.14 71.43% 50%

注

嘉善众

成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权益法

60,000,000.00 59,943,442.17 298,779.52 60,242,221.69 30% 30%

合计

-- 97,500,000.00 74,894,912.08 22,393,450.75 97,288,362.83 -- -- --

八、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 之“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之“26、

其他应付款” 之“（1）其他应付款情况；（3）账龄超过一年的大额其他应付款情况的说明” 及《2013年半

年度财务报告》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355,889.00 2,117,050.00

1－2

年

（

含

2

年

）

8,320,000.00 12,520,000.00

合计

8,675,889.00 14,637,050.00

单位名称 期末金额 未结转原因

国厦建设有限公司

4,800,000.00

基建工程履约保证金

成都伊维特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00

代理商履约保证金

浙江快达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嘉善分公司

920,000.00

消防工程履约保证金

平湖市兴隆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

. 600,000.00

钢结构履约保证金

更正为：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44,755,889.00 2,117,050.00

1－2

年

（

含

2

年

）

8,320,000.00 12,520,000.00

合计

53,075,889.00 14,637,050.00

单位名称 期末金额 未结转原因

嘉善众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44,400,000.00

预先收回投资款

国厦建设有限公司

4,800,000.00

基建工程履约保证金

成都伊维特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00

代理商履约保证金

九、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 之“十三、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之

“3、长期股权投资”及《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被投资

单位

核算方

法

投资成本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在被投

资单位

持股比

例

(%)

在被投

资单位

表决权

比例

(%)

在被投资单

位持股比例

与表决权比

例不一致的

说明

减

值

准

备

本期计

提减值

准备

本期现

金红利

浙江众

大包装

设备有

限公司

权益法

15,000,000.00 14,951,469.91 22,094,671.23 37,046,141.14 71.43% 50%

注

嘉善众

成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权益法

60,000,000.00 59,943,442.17 -44,101,220.48 15,842,221.69 30% 30%

浙江众

大复合

材料有

限公司

成本法

6,250,000.00 6,250,000.00 6,250,000.00 62.5% 62.5%

众成包

装

（

美

国

）

公

司

成本法

18,770,100.00 18,770,100.00 18,770,100.00 100% 100%

合计

-- 100,020,100.00 99,915,012.08 -22,006,549.25 77,908,462.83 -- -- --

更正为：

被投资

单位

核算方

法

投资成本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在被投

资单位

持股比

例

(%)

在被投

资单位

表决权

比例

(%)

在被投资单

位持股比例

与表决权比

例不一致的

说明

减

值

准

备

本期计

提减值

准备

本期现

金红利

浙江众

大包装

设备有

限公司

权益法

15,000,000.00 14,951,469.91 22,094,671.23 37,046,141.14 71.43% 50%

注

嘉善众

成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权益法

60,000,000.00 59,943,442.17 298,779.52 60,242,221.69 30% 30%

浙江众

大复合

材料有

限公司

成本法

6,250,000.00 6,250,000.00 6,250,000.00 62.5% 62.5%

众成包

装

（

美

国

）

公

司

成本法

18,770,100.00 18,770,100.00 18,770,100.00 100% 100%

合计

-- 100,020,100.00 99,915,012.08 22,393,450.75 122,308,462.83 -- -- --

十、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财务报告”之“十四、补充资料”之“3、公司主要会计报表

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及《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报表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底

/2012

年

1-6

月

变动比率

（

%

）

变动原因

其他应付款

867.59 1,463.71 -40.73

主要是本期退回募投项目建设单位基建工

程履约保证金所致

。

更正为：

报表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底

/2012

年

1-6

月

变动比率

（

%

）

变动原因

其他应付款

5,307.59 1,463.71 262.61

主要是本期预先收回嘉善众成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投资款所致

。

第二部分，对《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修正如下：

一、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之“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

务指标” 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319,743,734.90 1,321,053,008.91 -0.1%

更正为：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364,143,734.90 1,321,053,008.91 3.26%

二、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第三节 重要事项”之“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之相应部分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9、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为4,343,240.00元，较年初下降70.33%，主要是随着募投项目的进度增加，

公司在本期陆续退回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单位基建工程履约保证金所致。

更正为：

9、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为48,743.240.00元，较年初增长233%，主要是预先收回嘉善众成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投资款所致。

三、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财务报表” 之“一、财务报表” 之“1、合并资产负债表”

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

52,657,862.90 74,894,91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49,601,053.43 660,683,387.04

资产总计

1,319,743,734.90 1,321,053,008.91

其他应付款

4,343,240.00 14,637,050.00

流动负债合计

257,887,435.52 174,667,534.88

负债合计

274,404,435.52 191,184,534.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总计

1,319,743,734.90 1,321,053,008.91

更正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

97,057,862.90 74,894,91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94,001,053.43 660,683,387.04

资产总计

1,364,143,734.90 1,321,053,008.91

其他应付款

48,743.240.00 14,637,050.00

流动负债合计

302,287,435.52 174,667,534.88

负债合计

318,804,435.52 191,184,534.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总计

1,364,143,734.90 1,321,053,008.91

四、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财务报表” 之“一、财务报表” 之“2、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需要修正的内容如下：

原文：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

77,677,962.90 99,915,01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70,594,044.45 685,703,487.04

资产总计

1,322,277,166.79 1,317,714,977.35

其他应付款

4,343,240.00 14,637,050.00

流动负债合计

258,289,757.00 174,650,684.38

负债合计

274,806,757.00 191,167,684.3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总计

1,322,277,166.79 1,317,714,977.35

更正为：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

122,077,962.90 99,915,01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814,994,044.45 685,703,487.04

资产总计

1,366,677,166.79 1,317,714,977.35

其他应付款

48,743,240.00 14,637,050.00

流动负债合计

302,689,757.00 174,650,684.38

负债合计

319,206,757.00 191,167,684.3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总计

1,366,677,166.79 1,317,714,977.35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2012年度业绩造成影响，更正后的《2013年半年度报告》、《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和年报使用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

后本公司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填报和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2013-031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于2013年11月

15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13年11月19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0名，实际参会董事10名。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填写表

决票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设立大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议案》。

公司参与以信义节能玻璃（芜湖）有限公司为主发起方投资设立的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本公

司出资不超过10,000万元，不超过设立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10%。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份

制金融机构，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享有由股东入股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以全

部法人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依法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各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大

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三、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2013年12月6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通知内容详见2013

年11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13年度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2013-032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设立

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参与以信义节能玻璃（芜湖）有限

公司为主发起方投资设立的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本公司出资不超过10,000万元，不超过设立大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10%。

2．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投资参股设立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主要投资方介绍

主发起人信义节能玻璃（芜湖）有限公司介绍：

名 称：信义节能玻璃（芜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850万美元

注册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40200400000829

法人代表：董清波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无机非金属制品（包括：超白优质浮法玻璃、在线LOW-E优质浮法玻璃、夹层玻

璃、钢化玻璃、中空安全环保节能复合特种功能玻璃、太阳能玻璃）（涉及专项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信义集团（玻璃）有限公司创建于1988年，2005年2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是全球玻璃产业链的主

要制造商之一。目前，信义玻璃股份为恒生综合指数、恒生综合中小型指数、恒生综合行业指数—消费品制

造业及恒生中国内地100指数。

信义节能玻璃（芜湖）有限公司是信义集团（玻璃）有限公司的全资下属企业，位于安徽省芜湖经济技

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成立于2007年3月，占地42万多平方米，配套完善的浮法原片生产、仓储物流等系统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总资产25亿，年销售额18亿，信义节能玻璃目前有一条500T/D超白浮法玻璃生产线以及

600T/D、700T/D和900T/D的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各一条， 建筑玻璃系统已经投产的生产线有三条中空线

和二条德国进口VAAT真空磁控溅射LOW-E生产线，Low-E镀膜最大生产尺寸3300mm×6000mm，设计年

产能分别为100万吨优质浮法玻璃及10万平方米节能中空玻璃和800万平方米镀膜玻璃。 信义节能玻璃（芜

湖）有限公司投巨资引进国外最新设备，产品有：LOW-E、镀膜、平钢、弯钢、彩铀、弯夹层、弯钢化夹层、中

空、弯中空、各种工艺、特种玻璃、电子玻璃、防弹玻璃等全面的玻璃产品。

本次投资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主发起人为信义节能玻璃（芜湖）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不低于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的20%，

单个企业法人不超过股本总额的10%。

出资方式均为发起人以自有现金出资。公司拟出资不超过10,000万元，参股比例不高于10%。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拟设立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份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

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贷款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同业外汇拆借；国际结

算；结汇、售汇；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担保；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

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即期项下）；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四、对外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份制金融机构，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享有由股东入股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

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以全部法人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依法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

理。实行一级法人、授权经营的管理体制，各分支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

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各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

本公司发起人资格尚需通过中国银监会相关部门的审核，审核通过后本公司将进行相关公告，并尽快

完成出资，公告相关投资进展情况。

五、对外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公司投资参股组建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的，旨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的同时，提升地区金融服务和发展水平，利用国家金融改革的契机积极拓展金融业务，取得自身健康、可持

续发展，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二）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1、本项对外投资尚需通过中国银监会、工商局等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具有审核不通过或延长审批的

风险。

2、本次对外投资为公司主业之外新领域，具有经济环境、监管政策、信用风险及会计政策等不确定性风

险。

3、公司对本次投资不具有控制权，存在经营控制风险。

（三）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投资对公司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承诺在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六、备查文件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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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2013-033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定于2013年12月6日（星期五）上午9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有

关本次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13年12月6日

3、股权登记日：2013年11月29日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6、出席对象：

（1） 截止2013年11月29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

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等。

二、会议议题

1、审议《公司关于投资参股设立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现场、传真、信函方式登记，传真

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4、登记时间：2013年12月3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5、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1、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王敏雪先生、武振生先生

联系电话：0553-5316355、5316333转9037

2、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联系地址：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北工业园保顺路8号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241008� � � �联系传真： 0553-5316577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

人（或本单位）出席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

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

（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表决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审议

《

公司关于投资参股设立大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

》

说明：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赞成”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

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2、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可自行选择赞成、反对、弃权来行使表决权，委托人承认

受托人对此类提案所行使的表决权的有效性。

3、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委托人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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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66� � �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3-52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2013年10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代表本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与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纺机"，（代表其本身及其附属公司）就未来三年

（2014至206年度）相互发生持续关联交易而订立的《综合服务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并授权本公司任何一

位董事代表本公司签署该合同的议案。此议案已提请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

于2013年11月14日发出。详情请参见刊登于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编号为2013-47号

及2013-51号的本公司公告，现就2013-47号公告补充以下相关内容：

一、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纺机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注册资本为273,582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经营范

围为开发、制造、销售纺织机械成套设备和零配件；开发和经营高新技术和其他机电产品；经销生产用原材

料、配套件；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纺织品及纺织原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与

上述项目有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承包境外纺织机械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截至2013年9月30

日总资产：19,665,375,363.23元；净资产：2,000,423,408.75元；主营业务收入：3,716,059,365.94元；净利润：61,

078,938.10元。

2.关联关系：中纺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2）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刘海涛，注册资本为317,767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

经营范围为纺织机械成套设备和零配件，其他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开发、生产、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纺织品、纺织原辅材料、化工材料（危险品除外）、木材、服装、建筑材料、汽车

配件的销售；进出口业务；承办国内展览和展销会；主办境内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汽车（货车）制造及技术

研究；农副产品、燃料油、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特许经营除外）的销售，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58,779,

919,035.84元；净资产：2,513,925,760.35元；主营业务收入：27,223,049,100.08元；净利润：-217,290,702.62元。

2.关联关系：中纺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3）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朱宝林，注册资本为12,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经

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以外的其

他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三来一补"及进料加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羊毛、腈纶的进口；国

内设备招标代理；组织国内企业的出国（境）参办经济贸易展览会；棉花的销售；纺织机械零配件销售；与以

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1,904,438,039.89元；净资产：283,966,183.34

元；主营业务收入：3,215,920,375.27元；净利润：16,959,363.41元。

2.关联关系：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交易内容为购买原材料及配套件、交易佣金、手续费；售出制成品及配套件。

（4）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李晓红，注册资本为82,899.41万元人民币，住所为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银屏

路16号，经营范围为纺织机械及配件、器材制造、销售；纺织原辅材料，普通机械，木制品，建筑材料，纺织品

的销售；设备租赁；（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进口贸易（按《资格证书》）；铸造及特种工艺加工；防

治技术服务、咨询服务；棉花加工机械，环保机械的生产。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凡需前置审批或国家有关相

关规定的，凭许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经营），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8,299,341,591.26元；净资产：1,532,

673,953.76元；主营业务收入：2,713,325,296.09元；净利润：-27,884,065.11元。

2.关联关系：恒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交易内容为购买产成品、配套件、动能及其他支援服务，提供房屋租赁及生产需要的机电配套等物资。

（5）江西凯马百路佳客车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李维，注册资本为21,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营范围

为客车及零配件的生产、批发、零售、货车、农用车的销售；国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或资质证经营），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402,394,124.48元；

净资产：183,854,418.64元；主营业务收入：181,825,947.23元；净利润：2,501,361.99元。

2.关联关系：江西凯马百路佳客车有限公司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交易内容为售出原材料及零部件。

（6）中国纺织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朱宝林，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经

营范围为工程总承包；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安装、调试及维修服务；技术开发、装让、咨询、服务和推广；金

属矿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1,713,050,004.32元；净资产：413,297,572.71元；主营

业务收入：956,842,302.18元；净利润：10,191,207.7元。

2.关联关系：中国纺织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交易内容为售出制成品及原材料配件。

（7）恒天地产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张杰，注册资本为77,00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经营

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建筑、装修工程设计及工程承包；投资及管理；物业服务；

房地产经纪；酒店管理；广告、展览及其他与房地产相关的活动，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2,386,506,592.14

元；净资产：822,847,043.90元；主营业务收入：40,567,573.81元；净利润：-40,473,913.78元。

2.关联关系：恒天地产有限公司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交易内容为手续费。

（8）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李月刚，注册资本为26,759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安丘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经

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高粘度切片、高强力活化丝、差别化化学纤维、高模低收缩涤纶工业长丝及各种帘帆布

（不含棉纺、纺纱）；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不含国家规定淘汰和禁止生产的产品；国家规定须许可生产经

营的，凭《许可证》生产经营。），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770,878,338.71元；净资产：193,993,605.02元；主

营业务收入：255,855,119.47元；净利润：232,153,686.11元。

2.关联关系：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9）宜昌中纺工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朱顺双，注册资本为50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宜昌中纺宾馆内，经营范围为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机械电子产品、电线、电缆、五金化工、钢木家具、塑料制品、橡胶

制品、纺机配件、汽车配件、土特产品、日用百货、文化办公用品、日杂品销售；机械及构件加工、金属表面处

理；低压电器柜制作；木制包装箱、纸箱生产、销售；仓储服务；家政服务；建筑物外墙清洗；房屋租赁；住宿服

务（限取得资格的分公司经营），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6,186,325.35元；净资产：2,933,817.95元；主营业

务收入：3,419,351.55元；净利润：-169,290.47元。

2.关联关系：宜昌中纺工贸有限公司为中纺机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10）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杜荣念，注册资本为1,415万元人民币，住所为邯郸市复兴区邯钢路3号，经营

范围为化纤纺织机械及其它设备制造、安装、金属制品加工、五金、百货销售；化纤纺织设备、配件及原辅材

料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除外），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344,561,289.31元；净资产：

35,234,194.46元；主营业务收入：175,124,789.53元；净利润：9,498,736.54元。

2.关联关系：邯郸宏大化纤机械有限公司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11）常德纺织机械厂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和洪宣，注册资本为2,897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街道

办事龙甲山居委会崇德西路一号，经营范围为纺织工业设备制造；其他机型及产品零部件制造及普通货运，

粉末冶金制造，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型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

行核定公司经营的14种进口商品除外）， 开展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 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71,855,

545.25元；净资产：21,673,736.07元；主营业务收入：7,700,365.80元；净利润：-9,765,770.22元。

2.关联关系：常德纺织机械厂为中纺机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12）衡阳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为胡跃文，注册资本为2,632万元人民币，住所为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白竹皂路

1号，经营范围为纺织机械、工程机械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纸板、纸箱的加工销售；其他精密件、普通机

械、机电设备维修、房屋及设备租赁，截至2013年9月30日总资产：170,477,432.92元；净资产：-17,077,419.70

元；主营业务收入：27,855,646.48元；净利润：-8,449,230.51元。

2.关联关系：衡阳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9日


